贵阳医学院关于2014年拟聘人员办理聘用手续

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拟聘人员：

我校2014年公开招考全部考核程序已经结束。为了确保下一步顺利办理聘用手续，现将2014年拟聘人员办理聘用手续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交聘用审批材料时间：2014年7月1日—8日（周末除外）

二、提交聘用审批材料地点：贵阳医学院（北京路校区）人事处
三、需准备的聘用审批材料：

（一）共性材料

1、《贵州省直属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审批表》一式三份（见附件）；

2、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一式二份。

（二）特殊材料

1、拟聘人员为2014届或2013届毕业生（无工作单位且就业协议书未曾使用过），需提供“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报到证原件”。（从6月9日起，可到人事处签订就业协议书）；

2、拟聘人员所在工作单位属企业性质的，需提供“原单位同意辞职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
3、拟聘人员原工作单位属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性质的，请致电人事处咨询处理；
4、拟聘人员为国外留学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证书认证件”（复印件各2份）
5、对所应聘岗位有其他要求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例如专职辅导员需提供中共党员证明材料原件、校医院医生有职称资格证明材料等。
四、其他说明事项

1、就业协议书的签订

需提供就业协议书的人员于2014年6月9日至6月13日期间前到贵阳医学院人事处（北京路校区行政楼五楼）签定就业协议书。也可通过邮寄（挂号）的方式将就业协议书邮寄到人事处（请务必注明回寄地址和收件人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邮寄地址为：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9号贵阳医学院人事处，邮编：550004；通过邮寄的材料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协议书甲方信息请统一按下列要求填写：
单位名称：贵阳医学院；单位隶属：贵州省教育厅；组织机构代码：  42920285-2 ；单位性质：高等院校；单位通讯地址：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9号；邮编：550004；联系人：冯飞 ；联系电话：0851-6908473；电子邮箱：gyrsc@gmc.edu.cn；档案转寄详细地址：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9号；邮编：550004；档案转寄单位： 贵阳医学院人事处；
2、党组织关系的转移
（1）省内省直高校毕业生，直接转“中共贵阳医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省外院校毕业生及其他人员，转“中共贵州省委教育工委”。
（3）本校留校的应届毕业生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具体程序可直接咨询所在学院党委（或党总支）。
    党组织介绍信报到时统一交人事处，由学校统一去办理。
3、户口的迁移
户口根据本人意愿是否愿意迁入学校教工集体户。
（1）户口迁入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9号贵阳医学院。
（2）户口迁出证先由本人保管，待正式批文办理后再到人事调配科复印批文和开具接收证明去学校保卫处户籍科办理。
4、人事档案的转移

所有来校工作人员请高度重视本人人事档案的去向，并及时到人事处开具调档函将本人人事档案转入我校，否则不予起薪、不予办理审批手续。
五、未尽事宜，请拨打贵阳医学院人事处人事科电话咨询

0851-6908473转2  彭老师

0851-6908473转3  冯老师
 附：《贵州省直属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审批表》（请双面打印）
                                 贵阳医学院人事处
                                     201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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